
会后收回

关于《审议<阜康市水网建设规划>的请示》的起草说明

市人民政府常务会：
按照会议安排，现将《阜康市水网建设规划》起草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上会的依据和要求
[bookmark: OLE_LINK32]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的治水思路，科学谋划阜康市水网顶层设计，有效承接新疆水网及昌吉州水网，根据《关于加快推进省级水网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水规计〔2022〕201号）和《关于做好新疆水网建设规划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相关要求，结合阜康市实际，编制完成《阜康市水网建设规划》，以下简称《规划》。
二、征求意见及意见采纳情况
[bookmark: OLE_LINK17][bookmark: OLE_LINK8]于8月25日召集了市自然资源局、林草局、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专题研究讨论，并征求了18家单位意见建议，其中6个单位提出14条修改意见，共采纳11条意见，未采纳3条意见，具体如下：市财政局提出意见：“配合发改部门完善阶梯水价、农业用水差异化定价，确保运营收入覆盖成本”，因本规划无水
[bookmark: OLE_LINK24][bookmark: OLE_LINK25]价相关内容，不予采纳。九运街镇提出意见2条：一是“修建三工河水库”，因三工河采取天池湖天然调蓄，且配有三工引水渠首，能够满足引水需求，不予采纳。二是“从三工河上游修建渠道，将水引至四工河灌区”，因从三工河上游修建渠道，将水引至四工河灌区属于跨流域调水，需编制三工河、四工河流域规划，并征得各用水单位意见。三工河现状来水除生态基流外，仅能满足各用水户需求，无充足水量支持跨流域调水，不予采纳。
于5月10日-6月10日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，截至公示结束，未收到来自社会公众反馈的意见和建议。
于6月24日通过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竞争审查；9月4日通过了司法局合法性审查。
三、文件主要内容
[bookmark: OLE_LINK68]《规划》提出2022-2050年度阜康市水利发展思路，共包含11个章节，其中：
[bookmark: OLE_LINK22]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章：建设基础与面临形势，总体对水网规划编制的必要性和当前阜康市水资源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现状进行分析，论述了规划编制的依据。第二章：总体思路，按照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的治水思路，以区州已批复的水网建设规划为依据，确定阜康市水网建设主要指标为：构建“东西两线担纲、灌区渠系织目、平原水库系结”的水网总体布局。第三至八章，分章节论述了防洪减灾、城乡供水、灌溉排水、河湖生态保护、数字孪生等建设内容。第九章：提出本次规划涉及的近期、远期重点项目，共5大类31个，总投资约34.5亿元，分年度拟定建设计划。第十章：对本次规划的环境保护要求及规划符合性进行描述，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，规划方案总体合理可行。第十一章：提出加强党的领导、加强组织领导和加强政策保障三个方面保障措施。
四、需要说明的问题
[bookmark: OLE_LINK33]《规划》以昌吉州人民政府已批复的《昌吉州水网建设规划》为依据，自治区水利厅已开展专家技术审查（新水办函〔2024〕48号），故无需再次开展专家论证。
[bookmark: OLE_LINK35][bookmark: OLE_LINK21]《规划》作为水利部门后续发展中重点项目申报的专项规划依据，不能代替《阜康市“十五五”水安全保障规划》，后续水利部门将按照区州市安排，开展《阜康市“十五五”水安全保障规划》编制工作。
现提请政府常务会审议，我们将认真贯彻此次会议精神，结合阜康发展实际，认真总结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做好规划完善工作，审议通过后建议以阜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执行。
汇报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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